
重庆市人民政府

关于调整重庆园林绿化建设投资（集团）有限公司管理体
制的批复

渝府〔2018〕50号

市国资委：

你委《关于重庆园林绿化建设投资（集团）有限公司管理体制调整的请示》（渝国资
文〔2018〕152号）收悉。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同意将重庆园林绿化建设投资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重庆园投集团）调整
由市城投集团托管。

二、托管期间，重庆园投集团的出资人仍为市国资委，但不再作为市属国有重点企业
管理，改按骨干子企业管理。

三、由市城投集团对重庆园投集团有关业务进行整合，除保留适当人员承担棚户区改
造贷款转贷工作外，其余人员按照业务需要由市城投集团妥善安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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